
香港聾人協進會就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

討論公共廣播服務及香港電台的未來路向的立場書 

（2009 年 11 月 19 日） 

 

 

香港聾人協進會諮詢委員會主席  麥海華先生 

 

前言： 

 

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，以非私營及非商業的形式運作，應肩負起關顧香港弱勢社群如近

十萬名聽障人士的資訊及娛樂需要之責任。因此在討論公共廣播服務及香港電台的未來路向

時，香港聾人協進會有以下意見： 

 

政策層面： 

 

(1) 應了解聾人為香港之少數語言群體，手語為聾人之母語，而少數群體之權益亦應同樣受到

尊重； 

(2) 應了解聾人因用手語之關係，有其獨特之思考方式及已經在香港形成了獨特之聾人文化及

社群； 

(3) 認識手語乃是一獨特的語言系統，與書寫中文及廣府話(口語)在用詞及語法方面是有所不

同。有需要成立由不同之聾人團體及個別聾人組成之節目顧問小組，以協助港台進行有關

聾人的新聞、資訊及娛樂節目的製作及對該等節目進行定期檢討； 

(4) 目前香港仍未有全面普及之標準手語，聾人因不同群體、年齡、學歷及文化背景，以至其

所用的手語亦有差異。而大眾傳媒在加強手語推廣上，正可幫助推動及形成普及的標準手

語，以方便聾人群體的溝通、和有利知識及資訊的吸收。 

 

資訊提供： 

 

(1) 建議在電視新聞節目早、午及晚時段，加入即時手語傳譯及字幕，以方便聾人； 

(2) 增設專為聾人/聽障人士而設的，以手語進行之時事新聞及資訊節目； 

(3) 提供本地及國際聾人活動的有關資訊。 

 

教育： 

 

(1) 增設由聾人/聽障老師任教之學習手語節目和聾人/聽障兒童的教育節目， 以協助推廣手

語及加強聾人與健聽人士間的溝通； 

(2) 增設不同類型的以手語為教授語言之學術及教育節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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娛樂： 

 

(1) 劇集及重播節目應加上字幕。 

(2) 卡通片亦應加上字幕。 

(3) 增加聾人藝術表演，體育活動及烹飪節目。 

 

查詢/投訴服務： 

 

(1) 增設短訊熱線； 

(2) 增設傳真熱線；以方便聾人溝通及投訴。 

  

其他： 

 

(1) 在節目形式上，如互動/抽獎問答節目，可以讓聾人以短訊及傳真形式參與； 

(2) 政府官員在發放重要政策資訊的直播節目/大型直播節目，應加上即場手語傳譯，以便聾人

能迅速及直接獲得相關資訊。 

 

結語： 

 

本會除了向立法會反映本會就日後港台製作節目及涉及廣播政策，提出相關意見外，更支持港

台任何改善對殘疾人士及弱勢社群的政策及措施。 

 

 

聯絡：香港聾人協進會行政總監 吳應勇先生 

地址：香港九龍彩虹邨紫薇樓地下 109 及 111-118 號室 

電話：2327 2497    傳真： 23277445 

電郵：info@hongkongdeaf.org.hk  

網址：http://www.hongkongdeaf.org.hk 

 

 


